附件4

专家确认函

本人             （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高层次人才认定办法规定的B层次人才认定要求（注明“已获得认定”或“待认定”），拟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全称）在协议期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月  日建立专家服务站，并承诺每年在站全职工作时间不少于1个月。

专家（签名）：
    年   月   日


